
 
 

扬 州 大 学 文 件 
 

扬大人事〔2019〕7 号 

 

关于印发《扬州大学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和 

离岗创新创业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扬州大学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实施办法（试

行）》已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希遵照执行。 

  

  

 

  

扬 州 大 学 

2019 年 2 月 23 日 



 
 

扬州大学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和离岗 

创新创业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规〔2017〕4 号）

《关于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有关人事管理

的意见》（苏人社发〔2015〕461 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转

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创新创业指导意见的通知》（苏人社发〔2017〕263 号）《关于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苏发〔2018〕

18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我校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

行为，确保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有序进行，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事业编制的具有一定科研基础、

创新项目并取得相应创新成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主要形式是兼职和离岗。兼

职创新创业是指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兼职、挂职、参与项目合作等

方式到相关企业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离岗创新创业是指专业技术

人员，带着科研项目或成果，通过注册公司、参股公司等形式，

在规定期限内脱离校内岗位，开展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相关的

自主创业行为。 

第四条 学校所属企业，均不在兼职、挂职、参与项目合作、

离岗创业的范围。 

第二章  兼职创新创业 

第五条 学校支持专业技术人员在满足以下基本条件的前提



 
 

下从事兼职创新创业： 

（一）确保较好履行校内本职岗位职责，高质量完成本职岗

位要求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不因兼职影响本职岗位工作；保质保

量完成学院（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兼职工作内容须与所从事学科专业密切相关且能够发

挥其专业技术能力和作用，旨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技术攻

关，或提升学校学术影响力和服务社会能力。 

第六条 专业技术人员到相关企业兼职的，学校应与其单独

签订协议，就岗位职责履行、兼职工作内容和任务、考核与管理、

工资福利待遇等内容予以约定。 

第七条 专业技术人员到相关企业挂职、参与项目合作等形

式开展创新创业工作，学校应与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企业签订三

方协议，就专业技术人员履职及考核管理、三方权利义务、权益

归属与分配等予以约定。 

第八条 兼职创新创业人员应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学校合法

权益和利益，定期向所在学院（部门）汇报兼职情况。 

第九条 兼职创新创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解除聘

用关系： 

（一）未经批准在外兼职，学校责令其停止兼职行为，拒不

改正的； 

（二）接受兼职单位全职聘用，经学校提出，拒不改正的； 

（三）兼职行为严重损害学校利益或给学校造成重大损失

的； 

（四）其他可解除聘用关系的情况。 

第十条 兼职创新创业人员与学校发生人事或劳动争议的，

可依法申请人事或劳动争议仲裁；与兼职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



 
 

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一条 通过兼职所获得的报酬根据《关于处级干部在企

业、社团兼职的暂行规定》（扬大委〔2018〕42 号）处理。 

第三章  离岗创新创业 

第十二条 专业技术人员书面提出申请，经学校和省主管部

门同意并签订合同（协议）后，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离岗到企业

开展创新创业或自主创办企业。担任学校管理职务的专业技术人

员，须按规定辞去所聘管理职务后，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离岗创

业。 

第十三条 合同（协议）约定。学校与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在

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有关离岗创新创业的合同（协议），就

离岗期限、离岗期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科研成果归属、收益分

配等事项予以约定。 

第十四条 离岗期限与人事关系。离岗创新创业人员的离岗

期不超过 3年。在离岗期内学校保留其人事关系，在离岗期内出

现聘用合同到期情形的，聘用合同自然延续至离岗创业期限结

束。 

第十五条 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离岗创新创业人员离岗期

内学校停发其各项工资福利待遇。按规定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

中个人承担部分由本人缴纳，单位承担部分由学校缴纳。按规定

缴纳养老保险的，离岗创业期间作为学校工作年限并连续计算工

龄。所在企业应当为离岗创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人身意外伤害

险等，发生工伤的，由所在企业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所在

企业应为离岗创业人员办理社会医疗保险，离岗期内不享受学校

公费医疗政策。 

第十六条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离岗创业人员可参加专业技



 
 

术职务评聘。离岗创业期间以扬州大学为署名单位取得的科技开

发和转化成果，可作为其申报职称评聘的成果。 

第十七条 考核管理。离岗创新创业人员离岗期间的年度考

核结果，由学院（部门）根据所在企业出具的意见确定。离岗创

业人员应定期向学院（部门）书面汇报创新创业情况和履行约定

情况。 

第十八条 离岗期满人事关系处理。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在其

创业期满前，本人要求回学校工作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学校在

经省主管部门备案后，恢复相应专业技术岗位。离岗创新创业人

员创业期满，不愿意回学校的，应在创业期满之日前一个月内向

学校书面申请，经学校同意后，办理辞职解聘手续。对离岗创新

创业人员在创业期满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既不回学校工作，又

不办理辞职解聘手续的，学校将解除（终止）聘用关系，并按规

定转移人事档案。 

第四章  程序规定和手续办理 

第十九条 符合基本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申请兼职或离岗创

新创业按以下审批程序操作： 

（一）申请人向所在学院（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相关

表格，详细说明申请兼职或离岗创新创业期限、创新创业内容、

预期创新创业成果等； 

（二）所在学院（部门）初审，经集体研究同意后，将相关

信息在学院（部门）内部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方可报

学校职能部门审核； 

（三）所在学院（部门）与申请人拟定初步协议，约定创新

创业期限、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事项。创新创业项目涉及学校

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的，应明确权益分配等内容。涉及承担国防、



 
 

国家安全等工程和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涉密人员的企业兼职

和离岗创业，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四）所在学院（部门）将相关表格、单位讨论决定、公示

内容和结果、初步协议等相关材料报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和

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 

（五）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六）学校报省主管部门审批； 

（七）经省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兼职或离岗创新创业的，正式

签订协议。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应积极承担本校学生的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第二十一条 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创新创业协议约定和所在企业的规章制度。对未定期报告创

新创业情况、违反协议和发生违纪违规行为的，学校视情形终止

创新创业协议，责令其返回学校，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国家和

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省教育厅、省科技厅。 

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2月 23 日印发 


